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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ST 佳纸  股票代码：000699  公告编号：2003-017 

 

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二○○二年度股东大会于2003年

6 月 28 日上午 10 时，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到会股东及股东代

表 5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109367035 股，占总股本的 48.08%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帅建伦先生主持。公司七名董事及部分

监事、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。 

二、议案及审议情况 

本次大会经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，通过如下议案： 

㈠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2 年度报告》 

（1093654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99.999%，0

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1600 股弃权，占到会股

东持股总数的 0.001%）。 

㈡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》 

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实现净利润 5259835.46 元，

加追溯调整后的年初未分配利润-45608777.00 元，可供股东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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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的利润-40348941.54 元，累计资本公积金 232466108.67 元。

董事会拟定 200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鉴于公司现状及发展的

需要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（1093654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99.999%，0

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1600 股弃权，占到会股

东持股总数的 0.001%）。 

㈢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委托经营成都三块电信资产的议案》 

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

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 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

总数的 0%）。 

㈣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更名为“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

司”的议案》 

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

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 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

总数的 0%）。 

㈤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、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1.郑家泰先生辞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2.满佳丰先生辞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3.杨士杰先生辞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

 3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4.王显周先生辞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5.刘洪芹女士辞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6.赵卓娅女士辞去独立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

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 

0 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7.冯志廷先生出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8.魏军先生出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持

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 股弃

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9.曾振宇先生出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10.樊继光先生出任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东

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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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曹新华女士出任独立董事；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

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 

0 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12.黄超先生出任独立董事。（109367035 股同意，占到会股

东持股总数的 100%，0 股反对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，0

股弃权，占到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0%）。 

三、律师事务所意见 

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迎泽先生就本公司2002年度股东大

会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：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

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

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规范意见》、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.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； 

3.本公司章程； 

4.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提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二○○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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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盛 
ANSWER 

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盛律师事务所 
关于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二 OO 二年度股东大会的 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 
 
 
 
 

Beijing  Answer Law Firm 

 

北京市安盛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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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安盛律师事务所 
 

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安盛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意见》”）的

规定，接受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委派

张迎泽律师（以下称“本所律师”）出席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，对公

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的合

法性、有效性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法”）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证券法”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上市规则”）以及《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进行了认真审查。 

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证券法”）第

十三条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

精神，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进行了必要的判断，

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必备法律文

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此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。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根据 2003 年 5 月 28 日《证券时报》上刊登的《关于召开 2002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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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的公告》，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向全体股东发出于 2003 年 6

月 28 日在佳木斯市光复路 306 号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701 会

议室召开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。 

经核查，公司召开会议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及会议审议的事项均与

公告中所告知的事项一致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规范意见》、《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（一）出席会议的股东（及委托代理人）： 

根据贵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（及授权委托书）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

东（及委托代理人）共 5 名，代表股份 10936703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额

的 48.08％。 

   （二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

出席会议人员除公司股东（及委托代理人）之外，还包括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。 

经核查，出席本次会议的上述人员的资格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规范

意见》、《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均合法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提出的新议案 

本次股东大会有三项临时提案提出： 

1、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出：鉴于满佳丰先生、杨士杰先生辞

去董事职务，推荐冯志廷先生、魏军先生为董事人选的议案。  

      2、成都科邦电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调整部分董事及独立董

事职务的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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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鉴于赵卓娅女士辞去独立董事，推选曹新华女士、黄超先生为独立

董事；王显周先生、郑家泰先生、刘洪芹女士辞去董事职务，推选曾振

宇先生、樊继光先生为公司董事。 

      3、成都科邦电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增加佳纸股份公司"商

号"，将"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"变更为"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限公

司"的议案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提出上述三项临时提案的成都科邦电信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 25.57%、21.37%的第一大股东及第二大股东，公司董事会于

2003 年 6 月 17 日受理上述临时提案，并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在《证券

时报》予以公告，符合《规范意见》第六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，

上述临时提案的提出合法有效。 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   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所列的及临时提出的： 

1、审议公司 2002 年度报告； 

      2、审议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； 

      3、审议关于委托经营成都三块电信资产（股权）的议案； 

4、将“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

限公”的议案； 

5、调整部分董事、独立董事的议案。 

  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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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名监事 2 名股东监票、由见证律师核查。 

   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

1、审议公司 2002 年度报告。同意票 1093654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.99%，无反对票，弃权票 1600 股，占出席

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.01%。 

      2、审议公司 200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。同意票 109365435 股，占出

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99.99%，无反对票，弃权票 16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.01%。 

      3、审议关于委托经营成都三块电信资产（股权）的议案。同意票

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

无弃权票。 

4、将“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佳木斯金地造纸股份有

限公”的议案。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

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5、调整部分董事、独立董事的议案。 

     满佳丰先生辞去董事职务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杨士杰先生辞去董事职务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王显周先生辞去董事职务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郑家泰先生辞去董事职务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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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刘洪芹女士辞去董事职务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赵卓娅女士辞去董事职务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推选冯志廷先生为董事人选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

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推选魏军先生为董事人选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推选曾振宇先生为董事人选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

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推选樊继光先生为董事人选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

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推选曹新华女士为独立董事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

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推选黄超先生为独立董事，获同意票 109367035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

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%，无反对票，无弃权票。 

经查验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规范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五、结论 

本所律师认为，贵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，出席

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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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、副本伍份。 

 

（此页为佳木斯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签字页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经办律师：张迎泽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安盛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
 
 
 

 


